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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协调办法

(2005年4月16日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公布 根据2023

年 5 月 8 日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 2 号《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

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》第 1 次修改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执法协调工作，促进依法行政，维护法

制统一、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、保障政令畅通，根据有关法

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行政执法部门之间、市行政执法部门与下级行政

执法部门之间在执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或者其

他问题的协调适用本办法。

前款所称的行政执法部门包括具有行政执法职责的行政机

关以及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。

第三条 银川市人民政府是我市行政执法协调机关。

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行政执法协调的具体工作。

第四条 行政执法协调的范围是：

（一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事项都认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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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具有或者不具有法定管理职责而发生争议的；

（二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种行政违法行

为都具有法定管理职责，需要就执法标准等事项进行协调的；

（三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就同一事项实行联合

执法需要进行协调的；

（四）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应当协助、配合其他行政执法部门

的执法活动而不履行或者未能有效履行协助、配合职责的；

（五）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应当移送行政违法案件而不移送，

或者移送后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；

（六）其他需要进行协调的事项。

第五条 发生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情形，争议各方应主动协

调。协调无效的，应向市司法行政部门提出行政执法协调申请。

第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提请市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行政执法

协调时应当报送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行政执法协调申请；

（二）关于提请协调事项的情况说明；

（三）有关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文本；

（四）其他有关文件、资料。

第七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收到行政执法部门提请协调的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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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后，应当进行审查，对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事项的，在五个

工作日内做出受理决定；对不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事项的，在

五个工作日内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提请协调的行政执法

部门；对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事项，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转交

其他部门处理。

第八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做出受理决定后，应当将行政执法

部门说明情况及意见的材料发送其他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，其他

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自收到市司法行政部门发送的材料之

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市司法行政部门提交书面答复，同时报送有

关材料。

第九条 行政执法协调应当依据法律、法规及规章，并参考

其他规范性文件。

第十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调查了解协调事项的有关情

况，充分听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意见。

市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召集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参加行政执法

协调会议。

第十一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行政执法协调时需要有关

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协助、配合的，有关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应当配

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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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行政执法协调后，应当分别

以下情况处理：

（一）就有关协调事项形成一致意见的，市司法行政部门应

当制作《行政执法协调意见书》，载明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意见，

加盖市司法行政部门印章和争议各方印章，送达相关行政执法部

门执行，并报市政府备案；

（二）未能就有关事项形成一致意见的，市司法行政部门应

当制作《行政执法协调意见书》，报请市政府研究下发《行政执

法协调决定书》，确定有关事项。《行政执法协调决定书》具有最

终效力。

第十三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协调过程中，发现行

政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，应当向其提出有关意见和

建议；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共同存在的问题，应当

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研究，确定解决的办法。

第十四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协调过程中，认为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明确或不完善的，应

当按照法定程序建议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

关进行解释或修改。

第十五条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对所发生的争议不自行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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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不提请市司法行政部门协调，相互推诿的，由行政监察机关

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《行政执法协调决定

书》《行政执法协调意见书》的执行情况，行政执法部门拒不执

行，情节严重的，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向市政府报告，由市政府给

予通报批评，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行

政监察机关追究行政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